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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5 月 3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转交 2011 年 4 月 19 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武克·耶雷米奇先生阁

下给我的信及其附件，内容关于欧洲委员会议会根据《科索沃境内对人的不人道

待遇和非法贩运人体器官》的报告通过的一项决议。 

 我愿借此机会，表示我支持对这些严重指控进行彻底、公正和独立的调查。

如果进行这一调查，联合国将予以充分合作。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此信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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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5 月 3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谨转交塞尔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武克·耶雷米奇先生阁下给你的信以及附件

中的概念文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其附件，并将它们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

文件分发为荷。 

 

         费奥多·斯塔尔切维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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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2011 年 4 月 19 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 
 
 

尊敬的秘书长， 

 我们在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举行的上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欧洲委员会议会撰

写的关于科索沃境内对人的不人道待遇和非法贩运人体器官的报告的影响。我们

同意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指控，并予以妥善处理。 

 安全理事会在同一天围绕你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

特派团)的报告(S/2011/43)进行的辩论表明，安理会全体成员认为，上述报告陈

述的事实极其严重，必须进行彻底调查。 

 欧洲委员会议会报告指称的罪行的严重性，包括长期来一直知道摘取和贩运

器官这种做法的事实，迫使我们一起合作，以便能够查明事实真相，将行为人绳

之以法。 

 迄今为止，对据称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战争罪的所有调查都是在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的主持下进行的。这一基本的正义标准也应适用摘取人体器官一事。 

 由于没有有权进行这种彻底调查的机构，因此，应该创建一个由安全理事会

领导的特设机制。由国际授权开展国际问责的独立刑事调查能使调查进行得全

面，而且确保得到有关各方的合作。此外还能提供有效证人保护和转移方案。塞

尔维亚随时准备与这种特设调查机制以及科索沃特派团和欧盟驻科法治团合作。 

 我们认为，不应将进行妥善调查的必要性政治化，也不应将其与科索沃问题

上存在的外交分歧联系在一起。必须最终使这种调查为查明真相和求得和解服务。 

 我再次向你保证，塞尔维亚政府依然坚定地承诺与普里什蒂纳进行对话。我

国致力于在谈判桌上解决所有分歧，以便能够达成全面的解决方案，尽快实现塞

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历史性和解。 

阁下， 

 我将非常感谢你协助并支持建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领导的特设调查机制。在

此谨附上概述这一机制的概念文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其附件为荷。并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

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武克·耶雷米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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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概念文件 

 

 一.  根据欧洲委员会法律事务和人权委员会报告员迪克·马蒂先生题为

“科索沃境内对人的不人道待遇和非法贩运人体器官”的报告(2011 年 1 月 7 日

的报告，第 12462 号文件)，欧洲委员会议会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通过了第

1782(2011)号决议。 

 上述文件中指控的非法逮捕、酷刑和非人道待遇，俘虏“失踪”、摘取俘虏

器官后残暴杀害、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勾结贩运人体器官等罪行十分严重，必须立

即进行独立的国际刑事调查，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2011年 2月 16日就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

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进行的辩论表明，安理会全体成员认为，马蒂

先生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极其严重，必须立即进行彻底调查。 

 二. 鉴于安理会在会上表示的立场以及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

盟驻科法治团)的属地管辖权有限，
1
 塞尔维亚共和国认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必须尽快建立由其领导的适当特设调查机制。这一机制应该由联合国会员国提名

的独立、干练和公正的调查人员组成，由安全理事会适当决定任命的联合国秘书

长特别代表担任主席，安理会还将在决定中规定主席的任务权限。在整个调查期

间和调查之后，秘书长特别代表应通过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安理会可

酌情作出适当决定。秘书长特别代表将与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密切合作。 

 拟议的特设调查机制将在其活动中与有关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当局以及

科索沃特派团和欧盟驻科法治团全面开展合作。有关国家当局、科索沃特派团和

欧盟驻科法治团将为机制提供一切必要的技术、组织和后勤支持。 

 秘书长特别代表有权向特设调查机制的所有成员、调查中包括的有关国家当

局以及索沃特派团和欧盟驻科法治团索取与调查有关的一切资料、事实和文件，

并要求进行其他必要的调查行动。 

 该机制应该确保对调查程序涉及的所有国家及其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查并得

到合作。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44 号决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该呼吁所

有会员国为调查提供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1
 欧盟驻科法治团的授权和活动仅与科索沃自治省和梅托希亚省的领土有关(2008/124/CFSP 号委

员会联合行动，第 1 条，第 1 款)，而欧盟驻科法治团的活动仅限于在法治领域监测和指导科索

沃主管机构(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44 号决议建立)并向他们提出咨询意见(2008/124/CFSP

号委员会联合行动，第 3 条，a 款)。有关警务和司法的活动由欧盟驻科法治团与科索沃机构联

合进行，只有一部分独立进行(2008/124/CFSP 号委员会联合行动，第3条，d款)。 



 S/2011/256

 

511-32323 (C) 

 

 三.  此外，鉴于在科索沃境内进行调查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加强欧盟

驻科法治团的人力资源和资金能力。因此，塞尔维亚共和国认为，应该大力加强

欧盟驻科法治团的证人保护股，以确保具备适当和有效的保护方案，并将证人转

移到科索沃境外。
2
 这方面有若干可以使用的现有做法，例如转移、实地保护、

实地支助方案、审判程序期间和之后的安全保护和支助、加强对受害者和中间人

的保护和支助，加强对受害者和证人的心理支持等。 

 此外，调查的性质说明还需要加强欧盟驻科法治团的调查部、战争罪股、警

务股和其他有关的部门，以便能够彻底和认真地调查报告中极为严重的指控，而

且一旦证实罪行，就按照国际司法程序予以起诉。 

 四.  塞尔维亚和其他国家，特别是本区域的国家以及科索沃境内的国际组

织参加这一力求查明真相的国际调查并全力为此作出贡献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塞尔维亚共和国随时准备为这一调查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我们相信，必须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这些指控。迄今为止，对前南斯拉夫境

内所犯的战争罪的所有调查都是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建立的机构进行和起

诉的。这次也应该适用这样的原则。 

 在强调联合国进行这种公正调查的迫切性同时，塞尔维亚力求避免使这一问

题政治化。塞尔维亚依然致力于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以尽快在

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达成一个历史性的协定。 

 

__________________ 

 
2
 欧洲委员会议会第 1782(2011)号建议，第 19.2.2 段。 


